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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请双面打印，多页加盖骑缝章） 

投资者名称     

控股股东 
/ 实际控制人 

名  称  证件类型 □营业执照 □身份证 □其他         

证件号码  
 

有效期至 年     月    日   □长期 

 实际受益人、控制人、亲属、关系密切人员是否是外国政要或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：□ 否   □ 是，请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

性质类型 

 

□ 各级党的机关、国家权力机关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军事机关、人

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、武警部队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 选择此项请签字用印  

□ 政府间国际组织、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  

□ 有限责任公司/股份有限公司 选择此项请填“一”  

□ 合伙企业  选择此项请填“二”  

□ 信托产品  选择此项请填“三”  

□ 基金及其他资管类产品  选择此项请填“四”  

□ 受政府控制的企业、事业单位   

 

选择此项请填“五”  

□ 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 

□ 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 

□ 社会组织  

一、有限责任公司/股份有限公司    
  1.公司的受益所有人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：  

  （1）是否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%（含）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： □ 是 □ 否  

  （2）是否存在通过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：□ 是 □ 否  

  （3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  2.请提供以下材料（加盖公章）：（1）公司章程及修正案    （2）《机构信息采集表》  

受益所有人 
姓名 联系地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 

持股比例 

（ □直接  □间接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、合伙企业    
   1.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是指拥有超过 25%（含）合伙权益的自然人。  

   2.请额外提供以下材料（加盖公章）：（1）合伙协议（含股权结构） （2）《机构信息采集表》。  

受益所有人 

姓名 联系地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 权益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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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信托产品    
   1.信托产品的受益所有人是指信托的委托人、受托人、受益人以及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的自然人。  

   2.请提供信托协议（加盖公章）。  

受益所有人 

姓名 联系地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 

委托人/受托人/
受益人/对信托

实施最终有效控
制的自然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基金及其他资管类产品  
   基金及资管类产品的受益所有人是指拥有超过 25%(含）权益份额或者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自然人。  

受益所有人 

是否拥有超过 25%（含）权益份额或者其他对基金、资管类产品进行控制的自然人？  
□ 是，请提供超过 25%（含）权益份额的自然人信息  

□ 否，请提供其他对基金或产品进行控制的自然人信息（例如投资经理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 联系地址 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有效期  权益比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；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
作组织；受政府控制的企、事业单位；社会组织  

1. 将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视同为受益所有人。  

2.  请提供以下材料（加盖公章）：（1）公司章程 （2）协议或登记信息名录 （3）股权结构图 （4）《机构信息采集表》  

受益所有人 
姓名 联系地址 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有效期 

     
 

 
 

本机构承诺： 所提交文件、信息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，并对其承担责任。如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

变更，将及时书面通知贵司。  

 
 

机构公章：  

 

 

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 

以下由募集机构填写 
上述识别和判断依据的获取方式包括：  

□客户提供证明材料  □查询公开信息       

□委托有关机构调查（调查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）  

□询问客户   方式：□电话      □邮件      □其他  

询问时间：      

经办人签字  

 

 

    

日期 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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